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學校樂器借用申請表1140910版
1、 申請單位(人)：

2、 申請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3、 借用時間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　　時　　分
4、 借用目的：
5、 使用地點：
6、 歸還時間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　　時　　分
7、 借用樂器清單：
	序
	名   稱
	財 產 編 號
	廠 牌
	數量
	借用人簽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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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· 學校樂器應完成借用申請程序，始可攜出校外，均不可轉借他人，違反規定者取消借用權。
· 借用人應善盡保管責任，若有毀損遺失，由學校委商修復或購買，借用人應負擔相關費用。
· 應於擬借用前至少七日之上班日提出申請，借用前，請先洽學務處社團活動組，確認是否已有借用紀錄。

	申請人親簽
(職稱/姓名/手機)
	
	社團指導老師
親簽
	
	社團活動組幹事
	

	社團活動組組長
	
	學務處主任
	
	校  長
	


